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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情况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4〕45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2026年江川区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如下:
2026年江川区区本级预算安排“三公”经费合计765万元，同比增加45万元，增6.25%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241万元，同比减少21万元，减8.02%；公务用车运行费374万元，同比增加36万元，增10.65%；公务用车购置费150万元，同比增加30万元，增25.00%。
增减变动情况及原因：公务用车购置费同比增加30万元的主要原因是2025年部分单位及乡镇（街道）公务用车已老化严重达到报废标准，为保障各部门正常履职尽责，将于2026年按规定程序进行公务用车购置，因此费用预算同比增加。公务用车运行费同比增加36万元的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老化所需维修维护费用增加，同时公务用车数量增加。公务接待费同比减少21万元的主要原因是：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相关要求，严格控制相关经费预算。
“三公”经费口径说明：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规定，“三公”经费包括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、公务接待费。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差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，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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